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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4_B8_89_E8_8A_82_E3_c36_50913.htm 一、社会主义法对生

产力的促进作用 （一） 生产力对社会主义法的最终决定作用

。生产力对法的最终决定作用表现在两方面。１．生产力通

过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间接地对法的性质和根本内容发生

作用。２．生产力的状况直接决定法的调整内容。（二）社

会主义法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从根本上说，社会主义法应当

和可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，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法应当表达人

民的利益，而人民的利益发展是与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

发展一致的。社会主义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途径也表现在两

个方面。１．通过对生产关系的作用间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

。２．社会主义法直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。二、社会主义法

与科学技术（一）科学技术对法的作用。科学技术发展对法

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１．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立法

的内容。２．科学技术的发展拓展了法律调整的空间范围。

３．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法律表达形式。４．科学技

术的发展改善了法律适用的条件。（二） 社会主义法对科学

技术发展作用法律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可概为以下几点。

１．组织、管理科学研究及技术发展。法律对科学研究技术

发展的组织作用，主要表现为：第一，确认科技发展的地位

和战略。第二，组织人力物力投入科技发展事业。第三，规

范科研活动。２．鼓励研究和推广科技成果的运用。３．防

范科技发展的消极后果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